[bookmark: _Toc12073]第五章 委托人要求
委托人要求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bookmark: _bookmark163]一、监理服务要求
1.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项目规模：总用地面积为13133.10㎡，主要建设监测综合楼及其配套工程，各类用房建设规模为9100㎡。本工程主要内容包括:1)前沿站和业务大楼建筑面积约6122㎡;2)流出物实验室建筑面积约1944㎡;3)生活楼建筑面积约984㎡;4)连廊面积约50㎡;5)道路、绿化等其他配套工程。
2.招标范围及内容
本项目监理工作包括：
（1）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粤东分部工程勘察设计阶段、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工程收尾阶段（包括但不限于竣工验收、整改、工程移交、工程结算等）、保修阶段（缺陷责任期）的质量控制、职业健康安全生产及环境监督管理、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的全过程监理工作，并配合委托人实施ISO标准化管理。
（2）除上述工作范围外，监理人还须按委托人的要求提前进场参与开工前期的准备和筹划工作，协助委托人制定工程管理办法、各参建方职责及有关事务性工作等。
质量标准：
（1）质量控制目标：达到施工合同约定质量标准，验收合格。
（2）进度控制目标：控制在施工合同约定工期内。
（3）投资控制目标：控制在施工合同造价范围内。
（4）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控制目标：按照国家及地方安全监理规定实施。
（5）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目标：杜绝发生一般事故等级以上的伤亡事故且工伤责任事故死亡人数为零。
3.监理依据：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279号）和《建设工程监理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86号），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50319-2013《建设工程监理规范》执行。
（1）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2）与工程有关的规范、标准、规程；
（3）工程勘察文件、设计文件及其他文件；
（4）本工程监理的委托合同及补充合同；
（5）委托人签订的勘察、设计和施工承包合同；
（6）合同履行中与工程项目有关的来往函件；
（7）其他监理依据。
4.监理的技术要求：
（1）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2）符合本工程有关的规范、标准、规程；
5.监理资质要求及监理人员、设备要求：
监理资质要求（1）投标人必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专业乙级以上（含乙级）资质。香港企业参加投标的，须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且备案的业务范围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
项目监理人员组成要求：
（1）总监理工程师：必须具备建设部2006年4月1日后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且其注册专业为房屋建筑工程，注册执业单位为本公司，拟任本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具备有效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房屋建筑工程专业），并且不存在有三个以上在建、已中标未开工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情形。（提供注册证书、职称证、身份证复印件。
（2）专业监理人员配套要求：
根据项目进度、专业需求及建设单位要求驻工地。各专业人员可根据工程进度及建设单位要求派驻现场，应满足施工时监理人员旁站监理的要求。房建专业监理工程师2名（提供注册证书或上岗资格证书、身份证复印件）；现场监理员2名（提供资格证、身份证复印件）；注册造价工程师1名（提供注册证书复印件）
6.监理文件要求：本工程监理文件包括监理管理文件、质量监理文件、安全监理文件、环保监理文件、费用与进度监理文件、合同事项管理文件，以及监理日志、巡视记录、旁站记录、监理月报、监理工作报告等其他监理文件和影像资料，具体类别、编制要求、编制内容、提交时间和份数等应满足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 其他要求
按国家相关法规执行本项目工作。
[bookmark: _bookmark164]二、监理适用规范标准
1.国家、行业、项目所在地规范名录：《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按国家、行业、项目所在地规范名录执行。
2.国家、行业、项目所在地标准名录：按国家、行业、项目所在地规范标准执行。
3.国家、行业、项目所在地规程名录：按国家、行业、项目所在地规范标准执行。
[bookmark: _bookmark165]三、监理成果文件要求
按《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和招标人要求
1.成果文件的组成
（1）勘察设计文件、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及其他合同文件；
（2）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
（3）设计交底和图纸会审会议纪要；
（4）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施工进度计划报审文件资料；
（5）分包单位（如有）资格报审文件资料；
（6）施工控制测量成果报验文件资料；
（7）总监理工程师任命书、工程开工令、暂停令、复工令、开工或复工报审文件资料；
（8）工程材料、设备、构配件报验文件资料；
（9）见证取样和平行检验文件资料；
（10）工程质量检查报验资料及工程有关验收资料；
（11）工程变更、费用索赔及工程延期文件资料；
（12）工程计量、工程款支付文件资料；
（13）监理通知单、工作联系单与监理报告；
（14）第一次工地会议、监理例会、专题会议等会议纪要；
（15）监理月报、监理日志、旁站记录；
（16）工程质量或生产安全事故处理文件资料；
（17）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及竣工验收监理文件资料；
（18）监理工作总结。
2.成果文件的深度: 满足本项目监理服务要求。
3.成果文件的格式要求: 满足本项目监理服务要求。
4.成果文件的份数要求: 一式六份。
5.成果文件的载体要求
（1）纸质版的要求: 一式六份。
（2）电子版的要求: 与纸质版一致的电子版文件
（3）其他要求。
[bookmark: _bookmark166]6.成果文件的其他要求: 满足本项目监理服务要求。
四、委托人财产清单
[bookmark: _bookmark167]（一）委托人提供的设备、设施
1.委托人提供的办公房屋及冷暖设施：无；
2.委托人提供的设备清单：无；
3.委托人提供的设施清单：无；
[bookmark: _bookmark170][bookmark: _bookmark168]五、委托人提供的便利条件
1.委托人提供的生活条件：无；
2.委托人提供的交通条件：无；
3.委托人提供的网络、通讯条件：无；
4.委托人提供的协助人员：无；
[bookmark: _bookmark171]六、监理人需要自备的工作条件
1.监理人自备的工作手册：本项目必备的规范标准、图集等履行合同中所需的设施设备。
2.监理人自备的办公设备：电脑、软件、投影、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等履行合同中所需的设施设备。
3.监理人自备的交通工具：出行车辆等履行合同中所需的设施设备。
4.监理人自备的现场办公设施：与本项目监理人员规模相匹配的办公用房、办公桌椅、文件柜等。
5.监理人自备的安全设施：安全帽、安全鞋、手电筒等履行合同中所需的设施设备。
6.监理人自备的试验检测仪器、设备、工具：满足本项目监理服务要求等履行合同中所需的设施设备。
7.监理人自备的试验用房、样品用房：监理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自行准备履行合同中所需的设施设备。
[bookmark: _bookmark172]七、委托人的其他要求
委托人的其他要求：其他要求详见监理合同。
